
 

 

地籍圖重測 110 年度計畫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中華民國 110 年 2 月 



1 

地籍圖重測 110 年度計畫 
內政部 110 年 2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1100105644 號函核准 

臺、依據： 

一、土地法第 46 條之 1 及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等有關規定。 

二、行政院 107 年 6 月 11 日院臺建字第 1070019776 號函核

定「地籍圖重測後續計畫第 2 期計畫」。 

貳、目的： 

重測破損、滅失、誤謬嚴重地區之地籍圖，俾釐整地籍，

杜絕經界糾紛，公平課稅，以維護人民權益，並作為國家建

設之基礎。 

參、原則： 

一、採 TWD97 或 TWD97[2010]或 TWD97[2020]坐標系統辦理。 

二、110 年度地籍圖重測為「地籍圖重測後續計畫第 2 期計

畫」之第 3 年計畫，其辦理地區係依照下列原則予以勘

選： 

（一）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一至第四十六條之三執行要點

第 1 點規定： 

1.地籍圖破損、誤謬嚴重地區。 

2.即將快速發展之地區。 

下列地區不列入重測範圍： 

1.已辦理或已列入土地重劃、區段徵收或土地、社

區開發且有辦理地籍測量計畫者。 

2.都市計畫樁位坐標資料不全者。 

3.地籍混亂嚴重，辦理重測確有困難者。 

（二）為提升重測辦理效益，除需符合上開規定外，辦理地

區勘定優先順序如下： 

1.都市計畫地區。 

2.非都市土地劃定為特定農業、一般農業、工業、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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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特定專用等使用分區。 

3.非都市土地劃定為山坡地保育、風景、國家公園

等使用分區，其海拔低於 500 公尺之地區；超過

500 公尺以上地區，若確有辦理需要者，由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心詳細檢視相關資料予以審查。 

（三）已規劃納入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

形圖套疊計畫辦理地區，不納入辦理。 

（四）部分早期（光復後）曾辦理地籍測量之地區，因便利

地籍管理等因素，經 110 年度地籍圖重測地區審定

會議決議列入辦理地區。 

三、辦理地區、工作量：計畫辦理新北市等 5 個直轄市及新

竹縣等 12 個縣（市），計 64 個鄉鎮市區，面積 1 萬 9,500

公頃、筆數 11 萬 5,458 筆。由國土測繪中心辦理面積

2,000 公頃，筆數 1 萬 5,000 筆；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辦理面積合計 1 萬 7,500 公頃，筆數 10 萬 458 筆，含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委託測繪業辦理面積 2,600 公頃，

筆數 2 萬 2,563 筆。（110 年度辦理筆數如附件 1） 

四、工作人員：由編制人員調用，不足員額依實際需要予以聘

僱，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測繪業辦理。 

五、儀器設備：使用歷年地籍圖重測計畫採購之儀器設備。 

六、測量方法：採用數值法地面測量方式辦理。 

七、經費：執行作業費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稱國土

測繪中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據下列原則編列經

費支應： 

（一）地政司辦理部分：由中央全額負擔。 

（二）國土測繪中心辦理部分：由中央全額負擔。 

（三）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部分： 

1.財力屬第 2 級之新北市及桃園市負擔其作業費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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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26％，中央負擔 74％。 

2.財力屬第 3 級之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

縣及嘉義市負擔其作業費總額 22％，中央負擔 78

％。 

3.財力屬第 4 級之南投縣、彰化縣、雲林縣及基隆

市負擔其作業費總額 18％，中央負擔 82％。 

4.財力屬第 5 級之苗栗縣、嘉義縣、澎湖縣、屏東

縣、臺東縣及花蓮縣負擔其作業費總額 14％，中

央負擔 86％。 

八、比例尺：重測後地籍圖之比例尺，以五百分之一為原則。 

九、未登記土地：地籍圖重測範圍內之未登記土地，應併同辦

理測量並依法辦理第 1 次登記。 

十、都市計畫樁位配合清理補建及聯測：重測地區已實施都

市計畫者，由都市計畫樁之測定機關提供都市計畫樁位

資料，並先予清理，如有遺失或毀損應予補建，以便重測

時將樁位展繪於地籍圖上。 

肆、業務分工： 

一、主管機關：內政部。 

二、主辦機關：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稱國土測繪中

心）。 

三、執行機關（單位）：國土測繪中心各測量隊、新北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新

竹縣政府、苗栗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林

縣政府、嘉義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臺東縣

政府、花蓮縣政府、基隆市政府、嘉義市政府及所屬地政

事務所。 

四、協辦機關（單位）：都市計畫樁之測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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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作項目： 

地 籍 圖 重 測 作 業 程 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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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工作方法： 

依據「數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及相關規定辦理，

其方法如下： 

一、規劃準備： 

重測區範圍之勘定及公布、調配人員設備、校正及保

養儀器、準備材料用品及規劃進度、校對圖解法地籍圖數

化成果圖、段界調整、宣導與講習、成立不動產糾紛調處

委員會、訂定督導、成果檢核及管考等實施計畫。 

二、加密控制測量： 

採用衛星定位測量方法檢測基本控制點及測設加密

控制點，其觀測成果並經平差及偵錯後，供圖根測量使

用。 

三、圖根測量： 

辦理選點與埋樁後，採用電子測距經緯儀觀測其水

平角及距離，並計算其坐標，作為界址測量之依據。圖根

點平差計算應先實施單導線簡易平差計算，檢核成果無

誤後，再作導線網嚴密平差計算，以提高精度。並得視需

要以即時動態衛星定位測量（RTK）方式辦理。 

四、都市計畫樁清理補建及聯測： 

（一）重測範圍公布後 2 個月內，由都市計畫樁之測定機

關會同地政機關將都市計畫樁位實地逐一清理並點

交重測單位，如有遺失或毀損者，應依照都市計畫圖、

都市計畫樁位圖、樁位坐標成果及歷年都市計畫通

盤檢討變更之各項成果資料，予以恢復或補建樁位。 

（二）如發現都市計畫樁位不符或影響已興建完成建築物

時，應列冊並繪製圖說，送請都市計畫樁之測定機關

研討處理，並據以修正樁位坐標成果，俾利後續補建、

聯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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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籍調查： 

（一）根據土地登記簿及土地稅籍通訊地址等有關資料，按

地段別依地號順序逐宗編造地籍調查表並核對。 

（二）排定實地調查日期及時間，填發地籍調查通知書，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自行設立界標並到場指界。 

（三）依通知日期及時間到達會同地點實施地籍調查，並依

據土地所有權人意思表示所指認界址，及埋設土地

界標類別，分別在地籍調查表之相關欄位按實予以

標註記載，並由土地所有權人確認無誤後，再予簽名

或蓋章，作為界址測量之依據。 

（四）土地所有權人於地籍調查時到場，而不能指界者，得

由測量人員協助指界。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協助指界

結果者，視同其自行指界。土地所有權人不同意協助

指界之結果，且未能自行指界者，應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逕行施測。土地所有權人不同意

協助指界之結果而自行指界後，倘因而與鄰地發生

界址爭議者，應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移

送調處。 

（五）對於土地所有權人因指界不一致而發生界址爭議時，

應由地籍調查人員依據地籍調查、測量結果填具「地

籍圖重測土地界址爭議案移送調處書」，連同有關圖

說分析表及地籍調查表影本等資料，提送土地登記

機關處理。土地登記機關收到案件單後，得通知相關

土地所有權人先行予以協調，經協調獲致協議者，應

將其協議結果填載於補正表，由土地所有權人簽名

或蓋章，以完成界址補正手續；無法達成協議者，應

即提請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或區域性不動產糾紛

調處委員會訂期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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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界址測量： 

（一）外業測量：以電子測距經緯儀或採即時動態衛星測量

（RTK），按地籍調查表所載認定之界址，逐宗施測。 

（二）建檔：外業測量各宗土地之界址點（含現況點）後，

建立界址坐標檔、地號界址檔及宗地資料檔等基本

資料。 

（三）展繪現況參考圖：界址點（含現況點）坐標計算建檔

完成後，即依界址指示圖於電腦或展點圖上，就施測

之相關界址點及現況點位予以連線成現況參考圖。 

（四）面積增減及圖形變動之檢核與分析：就每一宗土地面

積與登記簿記載面積、校核後之數化地籍圖及重測

後面積比較，面積增減較大者並分析其面積增減或

圖形變動之原因，必要時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予以說

明。 

七、協助指界及實地測定界址：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籍調查時到場指界，並在界址

分歧點、彎曲點或其他必要之點，自行設立界標。到場之

土地所有權人不能指界者，得由地籍調查及測量人員得

參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料協助指界，其經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者，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埋設界標。 

八、成果檢核： 

（一）為確保地籍圖重測成果品質，減少疏誤案件，掌握工

作進度及提高成果公信力，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益，

依據「地籍圖重測成果檢查要點」及「地籍圖重測成

果檢查作業須知」訂定成果檢查實施計畫，分二級就

控制測量、都市計畫樁清理、補建及聯測、地籍調查、

界址測量、協助指界、電子檔與製圖等各項業務，依

各階段辦理情形，分別實施檢查。 

（二）重測作業委託測繪業辦理者，內部檢查由受託測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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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行辦理，檢查方法、檢查時機及檢查標準，由受託

測繪業參考「地籍圖重測成果檢查要點」及國土測繪

中心訂定之「地籍圖重測成果檢查作業須知」規定，

研擬成果檢核實施計畫，送委辦機關同意後實施。 

九、異動整理： 

重測作業期間，重測區內土地登記資料有異動或毗

鄰之重測區外土地標示部或土地所有權部資料有異動時，

土地登記機關應定期將異動有關資料送重測作業單位辦

理異動整理作業，並據以補辦地籍調查、測量或修正相關

資料。 

十、計算面積： 

依據地號界址檔及界址坐標檔，利用坐標法計算每

一宗土地之面積，並列印面積計算表，作為編造清冊之依

據。 

十一、編造清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視實際情形，依據面積

計算表編造下列清冊： 

（一）段區域調整清冊。  

（二）重 測 合併清冊。 

（三）重測結果清冊。 

（四）未登記土地清冊。 

前項各種清冊，應各造 3 份，經核對有關圖表無誤

後，送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1 份存查，2 份備供

公告閱覽及登記之用。 

十二、繪製地籍公告圖： 

依據控制點坐標檔、都市計畫樁位坐標檔、宗地資料

檔、地號界址檔、界址坐標檔等基本資料檔，經作必要之

繪圖整飾後，利用自動繪圖儀展繪成地籍公告圖供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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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公告之用。 

十三、重測結果通知及公告： 

（一）重測結果公告之前，應依重測結果繕造重測土地標示

變更結果通知書，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載明事由及公

告日期，使其了解重測前後段名、地號、面積等土地

標示變更情形，及土地所有權人應注意之事項。 

（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於適當處所設置「地籍圖重

測結果公告閱覽處」，將地籍圖重測所編造清冊、地

籍公告圖及地籍調查表，以展覽方式公告 30 日，並

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前往閱覽，使土地所有權

人了解重測結果，對有異議之處，適時提出異議複丈

申請，以保障其自身權益。 

（三）為提供便利之服務，除於各公告場提供成果公開閱覽

外，得於各執行機關全球資訊網站提供網際網路查

詢服務。 

十四、異議處理： 

（一）土地所有權人認為重測結果有錯誤，除未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 之規定設立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外，得於公

告期間內，以書面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異議，並申請複丈（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土地登記機

關辦理）。 

（二）經審查受理之異議複丈申請案件，應即排定複丈日

期，並通知異議複丈申請人與毗鄰關係地號土地所

有權人及重測作業單位派員會同辦理。 

（三）複丈前應先核對地籍調查表所載界址、界址坐標、土

地面積及相關圖籍，再依地籍調查表所載界址辦理

複丈，並填具異議複丈結果通知書，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複丈結果無誤者，依重測結果辦理土地標示變更

登記；複丈發現重測結果錯誤者，應依複丈成果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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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測成果有關資料及檔案後，辦理土地標示變更登

記，並將更正結果補繕清冊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備查及函送重測作業單位據以修正相關檔案，

其已繳之複丈費予以退還。 

十五、土地標示變更登記： 

地籍圖重測之結果，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

土地法第 46 條之 3 規定公告期滿，土地所有權人逾公告

期間未申請異議複丈，或經複丈結果無誤，或複丈發現錯

誤而經更正確定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重測

結果辦理土地標示變更登記，並將登記結果，以書面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限期申請換發書狀。 

十六、繪製地籍圖及地段圖： 

（一）地籍圖重測結果公告確定後，依據異議處理後之基本

資料檔，繪製地籍圖、段接續一覽圖及地段圖，以供

地籍管理之用。 

（二）換發書狀時，每一土地所有權狀併附地段圖。 

十七、成果統計： 

就年度各階段執行成果彙整統計，並將各階段測量

經過情形及遭遇得失有關問題處理經過加以分析，編製

年度重測工作總報告。 

十八、成果移交： 

（一）由重測作業單位將重測各項成果資料分階段函送有

關機關保管使用，並作成移交清冊。移交之電子檔並

需轉成地政整合系統輸入檔供土地登記機關使用。 

（二）重測作業所測設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等樁標，應實

地點交所轄土地登記機關所並作成點交紀錄表後，

由土地登記機關依有關規定查對維護與管理，並適

時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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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各項業務工作標準及所需時間： 

一、國土測繪中心辦理部分 
 

項 目 工 作 名 稱 單 位 
每 班 組

天 標 準
人 員 編 組

工 作

數 量

所 需 

天 數 
備 註

(一)   規 劃 準 備          

  1. 勘定重測區     

國土測繪中心、

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及地政事

務所 

24 

6 個重測區辦公室，

每重測區辦公室 4

人天，計 24 人天。

  2. 作 業 宣 導     

國土測繪中心、

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及地政事

務所 

12 

6 個重測區辦公室，

每重測區辦公室 2

人天，計 12 人天。

  3. 工 作 講 習     

各重測區辦公室

負責人、地籍調

查及測量人員等 

90 

工作展開前，召集工

作人員集中講習 1

天，年度以 90 人天

計列。 

(二)   
加 密 

控 制 測 量 
         

  1. 已知點檢測 點 1/4 測 量 人 員 1 30 120 
每重測區辦公室檢

測 5點。 

  2. 
加密控制點 

布 設 
點 2 測 量 人 員 1 100 50 

年度工作量以每 20

公頃布設 1點計列。

2,000 公頃需 100

點。 

  3. 
資 料 整 理 

及 計 算 
    測 量 人 員 2 18 

6 個重測區辦公室，

每重測區辦公室 3

天計列。 

(三)   圖 根 測 量          

  1. 圖 根 測 量 點 10 測 量 人 員 1 5,000 500 

年度工作量以每公

頃布設 2.5 點計列。

2,000 公頃需 5,00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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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資 料 整 理 

及 計 算 
    測 量 人 員 2 18 

6 個重測區辦公室，

每重測區辦公室 3

天計列。 

(四)   
都市計畫樁清

理補建及聯測 
         

  1. 
都市計畫樁清

理( 含檢測) 
點 10 測 量 人 員 1 662 66 預定檢測 662 點。

  2. 
都市計畫樁 

補 建 
點 2 測 量 人 員 1 177 89 預定補建 177 點。

  3. 
都市計畫樁 

聯 測 
點 20 測 量 人 員 1 662 33 預定聯測 662 點。

(五)   地 籍 調 查          

  1. 
編 造 

地籍調查表 
筆 80 地籍調查人員 1 15,000 188   

  2. 校正地籍圖 筆 500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30   

  3. 
地籍調查表與

地籍圖冊校對 
筆 200 地籍調查人員 1 15,000 75   

  4. 
數化地籍圖 

校 核 
筆 150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100   

  5. 
編 定 

界 址 點 號 
筆 200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75   

  6. 
實 地 

調 查 界 址 
筆 10 地籍調查人員 1 15,000 1,500   

  7. 界 址 埋 設 筆 12.5 測 量 助 理 1 15,000 1,200   

  8. 
界 址 

爭 議 協 調 
筆 2 

地籍調查人員 1

測 量 人 員 1
300 150 

年度工作量以總筆

數之 1/50 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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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地籍調查表 

審 核 
筆 100 

課 長 1

檢 查 人 員 1
15,000 150   

(六)   界 址 測 量          

  1. 
外 業 

界 址 測 量 
筆 15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1,000   

  2. 
建 宗 地 

資 料 檔 
筆 350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43   

  3. 
建 地 號 

界 址 檔 
筆 350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43   

  4. 
建 界 址 

坐 標 檔 
筆 350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43   

  5. 
計 算 

界 址 坐 標 
筆 200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75   

  6. 展繪現況圖 筆 1,000 測 量 人 員 2 15,000 15   

  7. 
參照舊地籍圖

套 繪 整 理 
筆 50 測 量 人員 1 4,500 90 

以總筆數之 3/10 

計列。 

(七)   
協助指界及 

實地測定界址 
         

  1. 面 積 初 算 筆 1,000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15   

  2. 
協助指界及 

實地測定界址 
筆 7 

地籍調查人員 1

測 量 人 員 1
4,500 643 

以總筆數之 3/10 

計列。 

  3. 修 檔 筆 50 測 量 人 員 1 1,500 30 
以總筆數之 1/10 

計列。 

(八)   成 果 檢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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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成 果 檢 核 天/人   測 量 人 員 1 2,856 

配置成果檢核 12

組，每組年以 238 天

計列。 

  2. 督 導 管 理 天/人   測 量 人 員 1 1,428 

6 個重測區辦公室，

每重測區辦公室設

測區負責人 1人，每

人年以 238 天計列。

(九)   異 動 整 理 筆 10 
地籍調查人員 1

測 量 人 員 1
1,500 150 

以總筆數之 1/10 

計列，含地籍調查、

界址測量、面積計算

等。 

(十)   計 算 面 積 筆 1,000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15   

(十一)   編 造 清 冊 筆 80 地籍調查人員 1 15,000 188   

(十二)   
繪 製 地 籍 

公 告 圖 
         

  1. 
繪 製 地 籍 

公 告 圖 
筆 1,000 測 量 人 員 2 15,000 15   

  2. 
整 飾 地 籍 

公 告 圖 
筆 500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30   

(十三)   
重測結果通知

及 公 告 
         

  1. 
編造重測結果

通 知 書 
筆 100 地籍調查人員 1 15,000 150   

  2. 
寄 送 

公告通知書 
筆 80 地籍調查人員 1 15,000 188   

  3. 公 告       360 

公告期間 30 日，測

量及調查人員應駐

公告場解說。 

(十四)   異 議 處 理 筆 4 
地籍調查人員 1

測 量 人 員 1
450 113 

以總筆數之 3/100

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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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土地標示變更

登 記 
         

  1. 收 件 審 查 筆 100 課 員 1 15,000 150   

  2. 
資 料 轉 檔 

校 核 
筆 100 書 記 1 15,000 150   

  3. 書 狀 列 印 筆 100 書 記 1 15,000 150   

  4. 
建 物 標 示 

變 更 登 記 
筆 100 書 記 1 15,000 150   

  5. 
訂 正 

地 籍 圖 冊 
筆 50 書 記 1 15,000 300   

  6. 
2.3.4.5.項審

查 核 對 
筆 100 課 長 1 15,000 150   

(十六)   
繪製地籍圖及

地 段 圖 
         

  1. 繪製地籍圖 筆 1,000 測 量 人 員 2 15,000 15 
繪製 1份，由地政事

務所保管。 

  2. 整飾地籍圖 筆 500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30 繪製後整飾。 

  3. 繪製地段圖 筆 100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150   

(十七)   成 果 統 計 筆 500 測 量 人 員 1 15,000 30   

(十八)   成 果 移 交 筆 250 課長或專員 1 15,00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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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部分 

 

項 目 工 作 名 稱 單 位 
每 班 組

天 標 準
人 員 編 組

工 作

數 量

所 需 

天 數 
備 註

(一)   規 劃 準 備          

  1. 勘定重測區     

國土測繪中心、

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及地政事務

所 

212 

53 個重測區辦公

室，每重測區辦公室

4人天，計212人天。

  2. 作 業 宣 導     

國土測繪中心、

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及地政事務

所 

106 

53 個重測區辦公

室，每重測區辦公室

2人天，計106人天。

  3. 工 作 講 習     

各重測區辦公室

負責人、地籍調

查及測量人員等 

795 

工作展開前，召集工

作人員集中講習 1

天，年度以 795 人天

計列。 

(二)   
加 密 

控 制 測 量 
         

  1. 已知點檢測 點 1/4 測 量 人 員 1 265 1,060 
每重測區辦公室檢

測 5點。 

  2. 
加密控制點 

布 設 
點 2 測 量 人 員 1 875 438 

年度工作量以每20公

頃布設 1 點計列。

17,500公頃需875點。

  3. 
資 料 整 理 

及 計 算 
    測 量 人 員 2 159 

53 個重測區辦公

室，每重測區辦公室

3天計列。 

(三)   圖 根 測 量          

  1. 圖 根 測 量 點 10 測 量 人 員 1 43,750 4,375 

年度工作量以每公頃

布設 2.5 點計列。

17,500公頃需43,75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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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資 料 整 理 

及 計 算 
    測 量 人 員 2 159 

53 個重測區辦公

室，每重測區辦公室

3天計列。 

(四)   
都市計畫樁清

理補建及聯測 
         

  1. 
都市計畫樁清

理(含檢測) 
點 10 測 量 人 員 1 4,764 476 預定檢測 4,764 點。

  2. 
都市計畫樁 

補 建 
點 2 測 量 人 員 1 1,429 715 

預定補建量以清理

量 3/10 計列。 

  3. 
都市計畫樁 

聯 測 
點 20 測 量 人 員 1 4,764 238 預定聯測 4,764 點。

(五)   地 籍 調 查          

  1. 
編 造 

地籍調查表 
筆 80 地籍調查人員 1 100,458 1,256   

  2. 校正地籍圖 筆 500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201   

  3. 
地籍調查表與

地籍圖冊校對 
筆 200 地籍調查人員 1 100,458 502   

  4. 
數化地籍圖 

校 核 
筆 150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670   

  5. 
編 定 

界 址 點 號 
筆 200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502   

  6. 
實 地 

調 查 界 址 
筆 10 地籍調查人員 1 100,458 10,046   

  7. 界 址 埋 設 筆 12.5 測 量 助 理 1 100,458 8,037   

  8. 
界 址 

爭 議 協 調 
筆 2 

地籍調查人員 1

測 量 人 員 1
2,009 1,005 

年度工作量以總筆

數之 1/50 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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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地籍調查表 

審 核 
筆 100 

課 長 1

檢 查 人 員 1
100,458 1,005   

(六)   界 址 測 量          

  1. 
外 業 

界 址 測 量 
筆 15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6,697   

  2. 
建 宗 地 

資 料 檔 
筆 350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287   

  3. 
建 地 號 

界 址 檔 
筆 350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287   

  4. 
建 界 址 

坐 標 檔 
筆 350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287   

  5. 
計 算 

界 址 坐 標 
筆 200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502   

  6. 展繪現況圖 筆 1,000 測 量 人 員 2 100,458 100   

  7. 
參照舊地籍圖

套 繪 整 理 
筆 50 測 量 人員 1 30,137 603 

以總筆數之 3/10 

計列。 

(七)   
協助指界及 

實地測定界址 
         

  1. 面 積 初 算 筆 1,000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100   

  2. 
協助指界及 

實地測定界址 
筆 7 

地籍調查人員 1

測 量 人 員 1
30,137 4,305 

以總筆數之 3/10 

計列。 

  3. 修 檔 筆 50 測 量 人 員 1 10,046 201 
以總筆數之 1/10 

計列。 

(八)   成 果 檢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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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成 果 檢 核 天/人   測 量 人 員 1 8,092 

配置成果檢核 34

組，每組年以 238 天

計列。 

  2. 督 導 管 理 天/人   測 量 人 員 1 12,614 

53 個重測區辦公

室，每重測區辦公室

設測區負責人 1人，

每人年以 238 天計

列。 

(九)   異 動 整 理 筆 10 
地籍調查人員 1

測 量 人 員 1
10,046 1,005 

以總筆數之 1/10 

計列，含地籍調查、

界址測量、面積計算

等。 

(十)   計 算 面 積 筆 1,000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100   

(十一)   編 造 清 冊 筆 80 地籍調查人員 1 100,458 1,256   

(十二)   
繪 製 地 籍 

公 告 圖 
         

  1. 
繪 製 地 籍 

公 告 圖 
筆 1,000 測 量 人 員 2 100,458 101   

  2. 
整 飾 地 籍 

公 告 圖 
筆 500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201   

(十三)   
重測結果通知

及 公 告 
         

  1. 
編造重測結果

通 知 書 
筆 100 地籍調查人員 1 100,458 1,005   

  2. 
寄 送 

公告通知書 
筆 80 地籍調查人員 1 100,458 1,256   

  3. 公 告       3,180 

公告期間 30 日，測

量及調查人員應駐

公告場解說。 

(十四)   異 議 處 理 筆 4 
地籍調查人員 1

測 量 人 員 1
3,014 754 

以總筆數之 3/100

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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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土地標示變更

登 記 
         

  1. 收 件 審 查 筆 100 課 員 1 100,458 1,005   

  2. 
資 料 轉 檔 

校 核 
筆 100 書 記 1 100,458 1,005   

  3. 書 狀 列 印 筆 100 書 記 1 100,458 1,005   

  4. 
建 物 標 示 

變 更 登 記 
筆 100 書 記 1 100,458 1,005   

  5. 
訂 正 

地 籍 圖 冊 
筆 50 書 記 1 100,458 2,009   

  6. 
2.3.4.5.項審

查 核 對 
筆 100 課 長 1 100,458 1,005   

(十六)   
繪製地籍圖及

地 段 圖 
         

  1. 繪製地籍圖 筆 1,000 測 量 人 員 2 100,458 101 
繪製 1份，由地政事

務所保管。 

  2. 整飾地籍圖 筆 500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201 繪製後整飾。 

  3. 繪製地段圖 筆 100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1,005   

(十七)   成 果 統 計 筆 500 測 量 人 員 1 100,458 201   

(十八)   成 果 移 交 筆 250 課長或專員 1 100,458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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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工作項目及時程表： 

一、國土測繪中心辦理部分 

年
月
次           

        

工
作
項
目 

109

年 

6 

至 

9 

月 

109

年

10 

月 

109

年

11 

月 

109

年

12 

月 

110

年 

1 

月 

110

年 

2 

月 

110

年 

3 

月 

110

年 

4 

月 

110

年 

5 

月 

110

年 

6 

月 

110

年 

7 

月 

110

年 

8 

月 

110

年 

9 

月 

110

年

10 

月 

110

年

11 

月 

110

年

12 

月 

辦理 

機關 

1.規劃準備                 
國土測繪中
心、直轄市
及縣（市）政
府 

2.加密控制測量                 

3.圖根測量                 

4.都市計畫樁清
理補建及聯測 

                

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
（或委託辦
理） 

5.地籍調查                 

國土測繪中

心、直轄市

及縣（市）政

府 

6.界址測量                 

7.協助指界及實
地測定界址 

                

8.成果檢核                 

9.異動整理                 

10.計算面積                 

11.編造清冊                 

12.繪製地籍公
告圖 

                

13.重測結果通
知及公告 

                

14.異議處理                 

15.土地標示變
更登記 

                

16.繪製地籍圖
及地段圖 

                

17.成果統計                 

18.成果移交                 

註﹕1.實際作業期間請依 110 年度地籍圖重測工作行事曆所訂期程辦理。 

2.各階段成果繳交，請依「數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第 17 章規定時程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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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重測部分 

年
月
次           

        

工
作
項
目 

109

年 

6 

至 

9 

月 

109

年

10 

月 

109

年

11 

月 

109

年

12 

月 

110

年 

1 

月 

110

年 

2 

月 

110

年 

3 

月 

110

年 

4 

月 

110

年 

5 

月 

110

年 

6 

月 

110

年 

7 

月 

110

年 

8 

月 

110

年 

9 

月 

110

年

10 

月 

110

年

11 

月 

110

年

12 

月 

辦理 

機關 

1.規劃準備                 國土測繪中
心、直轄市
及縣（市）政
府 

2.加密控制測量                 

3.圖根測量                 

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

（或委託辦

理） 

4.都市計畫樁清
理補建及聯測 

                

5.地籍調查                 

6.界址測量                 

7.協助指界及實
地測定界址 

                

8.成果檢核                 

9.異動整理                 

10.計算面積                 

11.編造清冊                 

12.繪製地籍公
告圖 

                

13.重測結果通
知及公告 

                

14.異議處理                 

15.土地標示變
更登記 

                

16.繪製地籍圖
及地段圖 

                

17.成果統計                 

18.成果移交                 

註﹕1.實際作業期間請依 110 年度地籍圖重測工作行事曆所訂期程辦理。 

2.各階段成果繳交，請依「數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第 17 章規定時程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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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資源需求： 

一、人力需求： 

所需人力係按辦理都市計畫樁清理補建及聯測、地

籍調查、地籍測量（含控制測量、戶地測量）、成果檢查

及業務督導等各年度工作數量及實際作業情形，依人力

配置基準計算之，所需人力如下： 

(一)國土測繪中心辦理部分： 

所需人員，由國土測繪中心調派現有編制人員及

約聘僱人員 64 人、測量助理 108 人辦理。 

(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部分： 

所需組數計 101 組，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調派

編制測量人員、測量助理及僱用約僱人員、臨時雇工辦

理，或委託測繪業辦理。另業務督導、都市計畫樁聯測，

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調派編制測量人員兼任之。 

二、所需設備： 

依照辦理工作量及國土測繪中心現有儀器設備配置

基準計算所需儀器設備，由國土測繪中心、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現有儀器設備調配使用。 

三、所需經費： 

110 年度所需經費共計 2 億 6,435 萬 5,000 元（表

1），其中央負擔 2 億 1,497 萬 9,000 元，地方政府負擔

為 4,937 萬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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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0 年度地籍圖重測經費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金    額 小    計 備    註 

中  
    

 

央    
   

負  
   

  

擔 

地 政 司 2,150

214,979 

詳表 2 

人 事 費 2,952 詳表 3 

業 務 費 26,474 詳表 4 

奬 補 助 費 183,403 詳表 5 

地
方
負
擔 

直轄市負擔 29,841

49,376 詳附件 2 

縣（市）負擔 19,535

合          計 26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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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地政司 

第一級科目 第 二 級 科 目 第 三 級 科 目
金 額

（ 元 ）
說 明

業 務 費 

( 2 0 ) 
  2,150,000 合計為 2,150,000 元。 

 

按 日 按 件 

計 資 酬 金 

( 2 0 3 6 ) 

 377,000 合計為 377,000 元。 

  
出 席 費

( 2 0 3 6 1 0 )
77,000  

  
稿 費

( 2 0 3 6 2 0 )
300,000  

 
委 辦 費 

( 2 0 3 9 ) 

委 託 辦 理

( 2 0 3 9 1 5 )
1,015,000  

 
一 般 事 務 費 

( 2 0 5 4 ) 

一 般 事 務 費

( 2 0 5 4 1 5 )
545,000  

 
國 內 旅 費 

( 2 0 7 2 ) 

國 內 旅 費

( 2 0 7 2 0 5 )
2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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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第一級科目：人事費（10） 

第 二 級 

科 目 

第 三 級 

科 目 

單 

位 

單價 

（元） 
數量

金額 

（元） 
說 明

合 計   2,952,000 合計為 2,952,000 元。

其 他 給 與 

( 1 0 3 5 ) 

其 他 補 助 

( 1 0 3 5 4 0 ) 
年 2,592,000 1 2,592,000

辦理本項工作測量助

理所支領之工作費，年

以 2,592,000 元計列。

加 班 值 班

費 

( 1 0 4 0 ) 

超時加班費 

( 1 0 4 0 0 5 ) 
 360,000 合計為 360,000 元。 

  天 500 180 90,000

業務督導人員趕辦業

務加班費，每月以15天

計列。 

  

辦 

公 

室 

/ 

年 

45,000 6 270,000
重測結果公告等加班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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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第一級科目：業務費（20）  

第二級科目 第三級科目 
單

位 

單 價

( 元 )
數 量

金 額

( 元 )
說 明

合 計     26,474,000   

水 電 費 

( 2 0 0 6 ) 
    984,000 合計為 984,000 元。 

  
水 費 

( 2 0 0 6 0 5 ) 

辦

公

室 

/年 

10,000 12 120,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測量

隊部水費，年以 10,000

元計列。 

  
電 費 

( 2 0 0 6 1 0 ) 

辦

公

室 

/年 

60,000 12 720,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測量

隊部電費，年以 60,000

元計列。 

  
其 他 動 力 費 

( 2 0 0 6 1 5 ) 

辦

公

室 

/年 

12,000 12 144,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測量

隊 部 燃 料 費 ， 年 以

12,000 元計列。 

通 訊 費 

( 2 0 0 9 ) 
    2,220,000 合計為 2,220,000 元。

  
數 據 通 訊 費 

( 2 0 0 9 0 5 ) 

辦

公

室 

/年 

30,000 12 360,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測量

隊部數據或網路通訊

費，年以 30,000 元計

列。 

  
一 般 通 訊 費 

( 2 0 0 9 1 0 ) 
年 30,000 12 360,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測量

隊部使用電話或寄發郵

件費用等，每月 2,500

元，年以 30,000 元計

列。 

    筆 100 15,000 1,500,000 

寄發作業宣導、地籍調

查、協助指界、重測結果

標示變更、換發權利書

狀等通知單郵資等，每

筆以 100 元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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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費 

( 2 0 1 8 ) 

資 訊 操 作 

維 護 費 

( 2 0 1 8 0 5 ) 

  510,000 合計為 510,000 元。 

    
部 

/年 
2,500 78 195,000 

電腦設備維護，每部

2,500 元。 

    年 315,000 1 315,000 

重測便民服務查詢系統

及測量外業自動化暨電

子測距經緯儀校正系統

維護。 

其 他 業 務 

租 金 

( 2 0 2 1 ) 

其 他 業 務 

租 金 

( 2 0 2 1 0 5 ) 

  3,600,000 合計為 3,600,000 元。

    

辦

公

室 

/年 

540,000 6 3,240,000 

辦公廳房屋租金，每月

45,000 元 ， 年 以

540,000 元計列。 

    

辦

公

室 

/年 

30,000 12 360,000 

影印機租金，每月2,500

元，年以 30,000 元計

列。 

稅捐及規費 

( 2 0 2 4 ) 

稅 捐 

( 2 0 2 4 0 5 ) 
  414,000 合計為 414,000 元。 

    
輛 

/年 
31,800 12 381,600 

工程車 12 輛牌照稅及

燃 料 費 ， 每 輛 年 以

381,600 元計列。 

    
輛 

/年 
450 72 32,400 

機車 72 輛燃料費，每輛

年以 450 元計列。 

保 險 費 

( 2 0 2 7 ) 

法 定 責 任 

保 險 

( 2 0 2 7 0 5 ) 

  131,000 
合計為 130,800 元，進

至千元為 131,000 元。

    
輛 

/年 
5,800 12 69,600 

工程車 12 輛第三責任

險保險費，每輛年以

5,800 元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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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 

/年 
850 72 61,200 

機車 72 輛第三責任險

保險費，每輛年以 850

元計列。 

按 日 按 件 

計 資 酬 金 

( 2 0 3 6 ) 

    100,000 合計為 100,000 元。 

  
出 席 費 

( 2 0 3 6 1 0 ) 

人 

/次 
2,500 8 20,000 

委請專家、學者出席諮

詢會議所支給出席費，

年以 8人次計列。 

  
講 座 鐘 點 費 

( 2 0 3 6 1 5 ) 
年 80,000 1 80,000 

辦理重測講習訓練，聘

請講師授課所支給之鐘

點費，年以 80,000 元計

列。 

委 辦 費 

( 2 0 3 9 ) 
    600,000 合計為 600,000 元。 

  
委 託 辦 理 

( 2 0 3 9 1 5 ) 
年 600,000 1 600,000 

委託行政院人事行政總

處公務人力發展學院辦

理各項測量訓練費用

600,000 元。 

物 品 

( 2 0 5 1 ) 
    2,548,000 合計為 2,548,000 元。

  
消 耗 品 

( 2 0 5 1 0 5 ) 
  1,656,000 

合計為 1,655,750 元，

進至千元為 1,656,000

元。 

    

辦

公

室 

/年 

2,000 12 24,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測量

隊部作業人員醫療藥

品，年以 2,000 元計列。

    支 30 15,000 450,000 
土地界址標樁，年以

15,000 支計列。 

    點 550 30 16,500 

已知點檢測所需用品，

每重測區辦公室檢測 5

點，年以 30 點計列。 

    點 15 150 2,250 
加密控制測量所需用

品，年以 150 點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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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700 150 105,000 
加密控制點金屬標、標

石，年以 150 支計列。

    點 15 5,000 75,000 
圖根測量所需用品，年

以 5,000 點計列。 

    支 82 5,000 410,000 
圖根點水泥（鐵）樁，年

以 5,000 點計列。 

    幅 80 200 16,000 

繪製地籍公告圖用紙，

以每 10 公頃 1幅，年以

200 幅計列。 

    支 5,000 36 180,000 

印製地籍調查表等所需

碳粉，每測量隊及重測

區辦公室年以 3 支計

列。 

    幅 90 500 45,000 

繪製展點圖、展點連線

圖所需膠片及道林紙，

年以 500 幅計列。 

    幅 40 800 32,000 

繪製地籍公告圖、展點

圖、展點連線圖所需繪

圖筆，年以 800 幅計列。

    筆 20 15,000 300,000 

重測各類用紙及各類成

果資料夾，年以 15,000

筆計，每筆 20 元計列。

  
油 料 

( 2 0 5 1 1 0 ) 
  892,000 

合計為 891,750 元，進

至千元為 892,000 元。

    
公

升 
25.6 16,128 412,877 

工程車 12 輛汽油費，每

輛每月 112 公升計列。

  

  
公

升 
25.6 18,706 478,874 

機車 72 輛汽油費，每輛

月 21.65 公升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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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務費 

( 2 0 5 4 ) 

一 般 事 務 費 

( 2 0 5 4 1 5 ) 
  7,807,000 

合計為 7,807,400 元，

進至千元為 7,807,000

元。 

    
人 

/年 
540,000 5 2,700,000 

委請個人駕駛工程車運

送協助外業測量，計 5

人所需費用。 

    筆 16 15,000 240,000 
重測政令宣導資料製

作，每筆以 16 元計列。

    筆 10 15,000 150,000 

地籍調查、測量及結果

統計各項用紙印刷費，

每筆以 10 元計列。 

    

辦

公

室 

/年 

3,000 6 18,000 

各界參觀簡報費，每重

測區辦公室年 1 次，每

次 3,000 元計列。 

    年 63,000 1 63,000 

重測擴大會報、各項會

議及內政部查核重測業

務雜支等。 

    

辦

公

室 

/年 

48,000 12 576,000 

各重測區辦公室、測量

隊部保全，每月 48,000

元計列。 

  

  年 2,830,000 1 2,830,000 
辦理地籍測量人員訓

練。 

    
人 

/年 
1,600 144 230,400 

作業人員工作服、水壺、

雨衣等，每人年以1,600

元計列。 

    

辦

公

室 

/年 

50,000 12 600,000 

各重測區辦公室、測量

隊部雜支，每月 5,000

元計列。 

    冊 80 1,250 100,000 
地籍圖重測服務手冊印

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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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冊 500 200 100,000 
重測年度總報告書印刷

費。 

  

  年 200,000 1 200,000 
共同主辦測量及空間資

訊研討會所需經費。 

車輛及辦公 

器具養護費 

( 2 0 6 6 ) 

車 輛 及 辦 公 

器 具 養 護 費 

( 2 0 6 6 0 5 ) 

  514,000 
合計為 513,600 元，進

至千元為 514,000 元。

    
輛 

/年 
33,200 12 398,400 

工程車 12 輛所需保養

維 修 費 ， 每 輛 年 以

33,200 元計列。 

    
輛 

/年 
1,600 72 115,200 

機車 72 輛所需保養維

修費，每輛年以 1,600

元計列。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費 

( 2 0 6 9 ) 

設 施 及 機 械 

設 備 養 護 費 

( 2 0 6 9 0 5 ) 

年 10,000 20 200,000 

經緯儀 20 部所需保養

維 修 費 ， 每 部 年 以

10,000 元計列。 

國 內 旅 費 

( 2 0 7 2 ) 

國 內 旅 費 

( 2 0 7 2 0 5 ) 
  6,726,000 

合計為 6,725,600 元，

進至千元為 6,726,000

元。 

    

人 

/年 
38,400 36 1,382,400 

測區辦公室人員雜費，

每人天 200元，全年 192

天計列。 

    
人 

/年 
38,400 60 2,304,000 

測區辦公室測量助理雜

費，每人天 200 元，全

年 192 天計列。 

    
人 

/年 
19,200 24 460,800 

隊部督導及檢查人員雜

費，每人天 200 元，全

年 96 天計列。 

    
人 

/年 
19,200 36 691,200 

隊部測量助理雜費，每

人天 200 元，全年 96 天

計列。 

    
人 

/年 
400 144 57,600 

各測量隊辦理成果檢

查、參加查核及各項會

議雜費，每測量隊月 2

天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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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年 
1,800 144 259,200 

各測量隊辦理成果檢

查、參加查核及各項會

議住宿費，每測量隊月2

天計列。 

    
人 

/年 
400 72 28,800 

國土測繪中心主管人員

3人督導重測業務雜費，

每人月以 2天計列。 

    
人 

/年 
1,800 72 129,600 

國土測繪中心主管人員

3 人督導重測業務住宿

費，每人月以 2天計列。

    
人 

/年 
400 360 144,000 

國土測繪中心業務督導

人員 10 人辦理查核及

各項會議等雜費，每人

月以 3天計列。 

    
人 

/年 
1,800 120 216,000 

國土測繪中心業務督導

人員 10 人辦理查核及

各項會議等住宿費，每

人月以 1天計列。 

    年 150,000 6 900,000 

每測量隊部(含重測區

辦公室)全年度交通費，

每月 12,500 元，年以

150,000 元計列。 

    年 128,000 1 128,000 

國土測繪中心主管及業

務督人員督導重測業務

全年度交通費。 

  

  年 24,000 1 24,000 

委請專家、學者出席重

測相關會議所需交通

費，年以 24,000 元計

列。 

運 費 

( 2 0 8 1 ) 

運 費 

( 2 0 8 1 0 5 ) 

辦

公

室 

/年 

20,000 6 120,000 
搬遷費每辦公室年以

20,000 元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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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第一級科目：奬補助費（40） 

第 二 級 

科 目 

第 三 級 

科 目 

單 

位 

單價 

（元） 

數

量

金額 

（元） 
說 明

合 計   183,403,000

1.合計為 183,403,000

元。 

2.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自行調派編制人員

辦理，每筆 1,600 元，

僱用約僱人員辦理，每

筆 2,400 元，委託測繪

業辦理，每筆2,900元。

對 直 轄 市

政 府 之 補

助 

( 4 0 0 5 ) 

特 定 補 助 

( 4 0 0 5 0 5 ) 
年 90,642,000 1 90,642,000

1.補助 5個直轄市政府

辦理地籍圖重測工作

所需經費，補助數額明

細詳附件 2。 

2.經常門90,642,000元。

對 臺 灣 省

各 縣 市 之

補 助 

( 4 0 1 0 ) 

特 定 補 助 

( 4 0 1 0 0 5 ) 
年 92,761,000 1 92,761,000

1.補助 12 個縣（市）政

府辦理地籍圖重測工

作所需經費，補助數額

明細詳附件 2。 

2.經常門92,76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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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10年度國土測繪中心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筆數 

單位：筆 

直轄市、 

縣（市） 

政 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部分 國土測繪 

中心辦理 

部分 

合計 
調派編制 

人力 

僱用約僱

人員 

委 託 

測繪業 
小計 

新北市 5,875 0 8,700 14,575 0 14,575

桃園市 3,018 6,250 3,771 13,039 0 13,039

臺中市 110 7,500 0 7,610 2,500 10,110

臺南市 2,459 6,250 0 8,709 2,500 11,209

高雄市 1,861 6,250 0 8,111 2,500 10,611

小  計 13,323 26,250 12,471 52,044 7,500 59,544

新竹縣 0 1,924 2,390 4,314 0 4,314

苗栗縣 3,585 625 0 4,210 0 4,210

南投縣 48 3,750 0 3,798 0 3,798

彰化縣 2,419 4,375 0 6,794 0 6,794

雲林縣 0 2,258 2,500 4,758 2,500 7,258

嘉義縣 590 3,125 0 3,715 2,500 6,215

澎湖縣 1253 2,500 0 3,753 0 3,753

屏東縣 3,566 5,000 0 8,566 2,500 11,066

臺東縣 0 1,888 0 1,888 0 1,888

花蓮縣 0 1,416 0 1,416 0 1,416

基隆市 0 0 2,363 2,363 0 2,363

嘉義市 0 0 2,839 2,839 0 2,839

小  計 11,461 26,861 10,092 48,414 7,500 55,914

合  計 24,784 53,111 22,563 100,458 15,000 11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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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10 年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重測所需經費分擔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受 補 助 

地方政府 

中央負擔 直轄市及縣（市）負擔

合計 

經常門 經常門 

新北市 25,409 9,221 34,630

桃園市 22,573 8,192 30,765

臺中市 14,076 4,100 18,176

臺南市 14,662 4,272 18,934

高雄市 13,922 4,056 17,978

小  計 90,642 29,841 120,483

新竹縣 8,944 2,606 11,550

苗栗縣 6,195 1,042 7,237

南投縣 7,399 1,678 9,077

彰化縣 11,715 2,656 14,371

雲林縣 10,327 2,341 12,668

嘉義縣 7,228 1,215 8,443

澎湖縣 7,045 1,184 8,229

屏東縣 15,157 2,548 17,705

臺東縣 3,879 652 4,531

花蓮縣 2,909 489 3,398

基隆市 5,587 1,267 6,854

嘉義市 6,376 1,857 8,233

小  計 92,761 19,535 112,296

總  計 183,403 49,376 232,779

 
 
 



37 

 

附件 3、工作費支領明細表（國土測繪中心） 

職 稱 職 等 單 位 單 價 數 量 金 額 （ 元 ） 備 註

合 計     3,456,000

一、依據行政院 103 年

6 月 26 日院授人字

第 1030028359 號函

意旨，及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 104 年 1 月

12 日 測 重 字 第

1040030100 號函訂

定之「內政部國土測

繪 中 心 測 量 助 理 測

量工作費支給要點」

為 核 發 工 作 費 之 基

準。 

二、每人每月 2,000 元，

全年以 12 個月計算

為 3,456,000 元。 

測 量 助 理  人月 2,000 1,728 3,4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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